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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满庭芳” 行动实施方案

一、重要意义
为助力推深做实“五微”行动，不断提高乡村宜居水平，引领广大妇女积极参与“五微”和美乡村建设行动，做庭院美的践行者、村庄美的参与者、生活美的引领者。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二、创建范围
全乡范围内。
三、行动标准
1、功能布局协调美。结合地形、房屋结构、土壤情况、庭 院体量合理布局生活、休闲、观赏等功能空间，充分考虑居民生 活习惯和生产需要，对过道、院落、围栏、门户、卫生设施、小 花园、小果园、晾衣场地、柴火堆等科学设计、布局。
2、清洁卫生庭院美。保持庭院给、排水通畅， 管网布局规 范合理，雨污分流，无露天排污沟，无简易厕所。保持房前屋后 清洁、干净。要求做到垃圾分类、户投垃圾入箱，垃圾箱摆放位 置固定。
3、植树栽花景致美。进行庭院设计，广栽花草树木， 使庭 院周边、房前屋后布满花草树木，其美化绿化面积不少于庭院面积的 20%。
四、保障措施
1.建立“积分制”管理与“红黑榜”公示制度： 将庭院环境卫生、绿化美化、家风文明等内容量化为积分指标，村民可通过积分兑换生活物品或服务。定期在村务公开栏发布“美丽庭院红黑榜”，对先进典型通报表扬，对后进户督促整改，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。
2.推动村民自治与常态管护： 指导各村将“美丽庭院”创建纳入村规民约，明确村民维护庭院环境的责任和义务。成立由老党员、妇女代表、热心群众组成的“庭院风貌监督队”，开展日常巡查和劝导，实现从“一时美”到“持久美”的转变。
3.深化“庭院+”融合发展： 推动“美丽庭院”从“风景”向“经济”转化。鼓励农户利用美丽庭院发展民宿、农家乐、手工艺销售、农产品电商等庭院经济，将庭院“小美”汇聚成乡村产业“大美”，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，确保行动可持续、有活力。

